
台灣雷射鈑金發展協會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函 
聯絡人：司徒萍 小姐 

電  話：04-25679545 

傳  真 : 04-25679476 

會  址：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 號 8 

樓之 8(中科管理中心 工商大樓) 

受  文  者  ： 全體會員 

發 文 字 號 ： 雷(理)字第 622號 

發 文 日 期 ： 112年 08月 14日 

立案證書字號： 台內團字第 1040055055號 

 
主       旨 : 
 

敬邀參加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【三天兩夜】會員交流活動 
  

說       明 : 
1. 協會預定於 112年 11月 03、04、05 (週五、六、日)  

舉辦三天兩夜的年會聯誼。(大會時間 11/4 (六) 09:00~12:00) 

地點: 墾丁福容大飯店 

地址: 屏東縣恆春鎮船帆路 1000號     電話: 08-8856688 

2. (三天兩夜的活動) (以公司為單位) 一律【安排共住 4人房】 

繳費會員補助辦法如下: 

   ▇ 團體會員 (1人出席免費)        █ 贊助會員 (1人出席免費) 

   ▇ 會員参加人數超過 1人以上， 每人費用 4000元  【安排共住 4人房】 

   ▇ 升等雙人房， 則須另補雙人房差。 

   ▇ 理監事幹部(4人出席免費) 

     第八屆理監事幹部捐款說明: 二年一次 

     榮譽理事長 (含歷屆) 2萬 

     理事長  ：  15 萬       副理事長：  10 萬 

     常務理事：  07 萬       理  事  ：   5 萬 

     常務監事：  07 萬       監  事  ：   5 萬 

3. 交通以搭乘遊覽車的方式接駁，視實際報名為準， 停靠約三至四個點 

(各站交流道)或(自行前往)。(為掌控活動流程，若接駁搭乘不便，尚請見諒)。 

4. 歡迎有志於雷射鈑金應用發展業界先進，可自費參加會員大費每人$4000元。 

5. 以上活動若有不清楚的地方，請與協會秘書處聯絡 謝謝！04-2567954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事 長：陳馨湘 
 

  

 

 

      【參 加 會 員 大 會】  報名表  (本表請於 112年 09月 30日前傳回.FAX:04-25679476) 

公司名稱:__________________經 辦 人: _____________聯絡手機:_______________ 

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(手機)   接駁站(以實際接駁點為準)     用餐 

   □自行前往  □台北 □桃園 □新竹 

□中清交流道  □烏日高鐵 

□嘉義   □台南    □高雄 

□葷食 

 

□素食 

    

□ 僅出席 11/4 會員大會+中餐 

□葷食 

 

□素食 



【會員大會_討 論 提 案】   請於 112 年 09 月 30 日前回傳至協會秘書處 

提案人公司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姓名:            電話:           

提案內容(一) 主旨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(二) 說明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(三) 辦法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以上若有任何問題，請與協會秘書處聯絡 謝謝！04-25679545   

 

【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議流程】 

 

112年 11 月 04日 活動議程 主持人 時間 

一、報    到   (領取禮物) 祕書處 
09:00~09:20 

二、大會開始  理事長 致詞(與會來賓眷屬，可於飯店內自由活動) 理事長 
09:20~09:25 

三、會務報告及 112年度經費收支報告  

1. 秘書處、各委員會、監事會工作報告 

2. 112 年度收支總表 (112年 1月~112年 9月) 

財務委員 

各委員會 09:25~10:10 

四、審查討論提案及臨時動議 

1. 提案一、提請通過 111年收支決算表 

2. 提案二、審查追認 112年度工作計畫 

3. 提案三、審查 113年度工作計畫 

4. 提案四、審查 113年度預算表 

理事長 

10:10~10:30 

五、中場休息  (會員交流)  (團體合照紀念)  10:30~10:50 

六、頒獎  (頒發第四屆獎學金) 理事長 10:50~11:10 

七、同業聯誼、廣納建言座談會 理事長 11:10~11:20 

八、禮  成 (感謝大會圓滿成功) 理事長 11:20~ 

九、續開~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 理事長 11:20~11:50 

十、中餐相聚  12:00 

 

 
以上議程時間， 視活動當日的流程， 適當調整！ 

 

 

 

 

 
 

 



 

依據內政部人民團體法:第 27條: 人民團體會員(會員代表) 大會之決議，應有會員 (會員代表) 過半數之出

席，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

為使會員大會議題順利決議， 未能出席者煩請填寫委託書回傳秘書處。 

 

委   託   書 
 

本人因故不克出席台灣雷射鈑金發展協會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， 

茲委託本會會員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本人出席。 
 

 

此  致 

            台灣雷射鈑金發展協會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ˇ委 託 人：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1 1 2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 

＊請回傳:  FAX:04-25679476 

 

注意事項：一.每一會員僅能接受其他會員一人之委託。 

          二.受委託人請持本委託書於開會時向報到處報到。 

             三.本委託書僅供參考，會員若自行開具「委託書」亦屬有效。 

           

 

 



 

   

         
 


